
第十次土地卫片变化图斑用地
自查情况报告
(样本)
截至3月14日，共核查上报变化图斑用地000宗、总面积000亩。涉及新增建设用地000宗、总面积000亩、耕地面积000亩。其中，合法用地000宗、面积000亩、耕地面积000亩；违法用地000宗、面积000亩、耕地面积000亩。涉及实地伪变化000宗、面积000亩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一、各乡镇（园区）上报情况

核查上报新增建设用地000宗、总面积000亩、耕地面积000亩、基本农田面积000亩。其中，合法用地000宗、面积000亩、耕地面积000亩、基本农田面积000亩；违法用地000宗、面积000亩、耕地面积000亩、基本农田面积000亩。核查上报实地伪变化000宗、面积000亩。
其中，各乡镇、园区核查上报情况。
二、违法用地具体情况

核查上报违法用地000宗、面积000亩、耕地面积000亩、基本农田面积000亩。其中，按违法类型分类,具体情况为:

（一）未报即用。共000宗、面积1601.5亩、基本农田面积000亩。其中，各乡镇、园区情况。
（二）边报边用。共000宗、面积1601.5亩、基本农田面积000亩。其中，各乡镇、园区情况。
（三）未供即用。共000宗、面积1601.5亩、基本农田面积000亩。其中，各乡镇、园区情况。
（四）违法批地（违法批准占用）。共000宗、面积1601.5亩、基本农田面积000亩。其中，各乡镇、园区情况。
三、整改措施及进展情况
（一）违法用地
1、对未报即用违法用地的整改
2、对边报边用违法用地的整改
3、对未供即用违法用地的整改
4、对违法批地违法用地的整改
（二）合法用地

对监测图斑涉及合法用地，均应按照一斑一卷的原则形成卷宗，合法用地卷宗应含土地征收批文、供地文件和土地使用情况的说明。
（三）实地伪变化

对监测图斑涉及实地伪变化用地，应对伪变化具体原因作出详细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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